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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8 年市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 
第三方绩效评价情况的公告 

 

为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改革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根

据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济

政字〔2015〕113 号）、《济宁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

理办法》（济政字〔2018〕68 号）、《济宁市市级财政支出绩效

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济财预〔2012〕2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按

照市委、市政府和市财政局相关工作部署，2018 年市财政预

算绩效管理中心继续扩大市级预算绩效第三方评价规模，完成

评价项目 19 个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评价基本情况 

19 个评价项目涉及财政预算资金 6.3 亿元，涵盖教育、卫

生、水利、养老、生态建设等主要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，

涉及 14 个市直部门单位和所有县（市、区）。 

市财政局高度重视第三方独立评价工作，市财政预算绩效

管理中心进一步优化评价流程，加强过程管理，有效促进了评

价质量的提升。承担评价任务的第三方机构从市级财政特聘机

构库中抽取选定，共 8 家会计师事务所参加本次评价。评价过

程中，第三方机构按照绩效评价管理有关规定，制定了绩效评

价工作方案，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设定了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

系，采取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绩效进行

了全面评价，较好地发挥了第三方机构独立、客观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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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价结果 

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，19 个项目中，得分 90

分（含）以上、评价等次为“优”的项目 11 个；得分 80（含）～

90 分、评价等次为“良”的项目 5 个；得分 60（含）～80 分、

评价等次为“中”的项目 3 个。 

从评价结果看，被评价项目绩效情况总体良好，能够较好

地实现预期绩效目标，在稳增长、促改革、保民生等方面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一是资金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。各项目资金管理

制度基本健全，资金到位率和拨付及时性明显提升，资金使用

合规性明显改善。二是项目绩效水平持续改善。各部门、单位

普遍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和过程跟踪管理，强化目标和结果导

向，项目绩效改进明显。三是绩效意识进一步增强。各部门、

单位普遍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和过程跟踪监控管理，强化目标和

结果导向，初步形成了重绩效、抓绩效、用绩效的良好氛围，

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基本建立。 

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报告在肯定项目绩效的同时，也披露

和反映了存在的问题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部分专项资

金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。部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编报笼统，

细化量化不够；有的专项资金扶持重点缺乏动态调整；个别资

金管理办法修订不及时；二是项目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。个别

项目仍存在“重放轻管”的问题，项目过程控制和实施标准弱

化，有的项目因组织松懈等原因造成实施延滞，使项目未能及

时发挥效益，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；三是个别部门单位绩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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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个别部门单位仍存在“重支出、轻绩

效”的思想，绩效管理内部工作机制不够健全，分工不够明确，

责任体系不够完善，制约了整体绩效管理水平的提升。 

三、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预

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13 号）、《济宁市市级预

算绩效评价信息公开暂行办法》（济财绩〔2015〕5 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将 2018 年市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

结果予以公开，接受各方监督。2019 年，市财政预算绩效管

理中心将深入学习中央、省改革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预算绩效

管理相关要求，科学谋划绩效管理改革思路，通过抓重点、补

短板、强弱项、提质量，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，加快建

立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改变预算资

金分配的固化格局，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，为我

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、全面转型振兴目标提供坚强保证。 

 

附件：2018 年市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结果 

 

 

济宁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中心 

2019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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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2018 年市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结果 

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评价等次 

1 街道（乡镇）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市民政局  中 

2 住房公积金业务软件升级及信息维护费用 
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 
优 

3 城乡义务教育保障经费 市教育局 良 

4 送戏下乡 
市文化广电新闻

出版局 
优 

5 市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 市委宣传部 良 

6 机场运营 
市民用航空管理

局 
优 

7 城区公共自行车建设项目 
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 
优 

8 城乡环卫一体化市级专项资金 
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 
良 

9 农村改厕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费用 
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 
优 

10 散煤清洁化治理经费 市煤炭局 良 

11 城市规划编制费 市规划局 良 

12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工程补助资金 市林业局 优 

13 
小农水重点县和农田水利项目县市级补助资

金 
市水利局 优 

14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资金 市水利局 中 

15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
市卫生和计划生

育委员会 
优 

16 济宁市中医院新院区建设补助 
市卫生和计划生

育委员会 
优 

17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市民政局 优 

18 在村（居）设立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联络员 市民政局 中 

19 
济宁市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、技能大师

工作室建设 

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 
优 

 


